附件

峨眉山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
及适用税额标准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〔2006〕第483号令）《四川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》（川府令第7—1号）的规定，对峨眉山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及适用税额标准作如下调整：
一、征收范围和税额标准
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为峨眉山市城区、建制镇规划范围内应税土地。
根据市政建设情况、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，将峨眉山市城镇土地划分为一至五级（城区划分为一、二、三、四级，建制镇为五级），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标准为每平方米10元至3元，具体等级范围及税额标准详见下表。
二、执行时间
上述征税范围和税额标准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（以最终政府发文时间为准），有效期5年。如有效期内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文件修订或者重新发布，则按修订或者重新发布的政策文件执行。《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告》（峨府发〔2008〕23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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峨眉山市土地等级范围及城镇土地使用税
税额标准表

	土地
等级
	每平方米
年税额（元）
	等级地域范围
	备注

	一级
	10
	城区
	东至：云海北路-万年华地财富广场
南至：杨柳街
西至：西城家园以西
北至：峨眉河
	金顶北路（峨眉河以南段）、名山中路、名山东路、万年西路、万年东路（云海北路以西）、绥山西路、绥山东路、报国路、书院街、白龙北路、白龙南路（杨柳街以北段）、大佛北路、大佛南路（杨柳街以北段）、云海北路、云海南路（杨柳街以北段）、杨柳街、东盛街

	二级
	8
	城区
	东至：旅博大道-南陈街
南至：育贤路以北
西至：佛光西路峨半家园小区以西
北至：太泉广场
	金顶北路（峨眉河以北段）、光辉路（佛光东路以西段）、万福路（佛光东路以西段）、佛光东路、雁北北路、雁北南路、景秀路、红华路、符北路、滨河路、佛光西路（符北路以南段）、名山西路、名山南路（川秀路以北段）、育贤路、白龙南路（杨柳街以南段）、大佛南路（杨柳街以南段）、云海南路（杨柳街以南段）、兴隆街、洪椿路、佛光南路、光明大道、万年东路（云海北路以东）、环湖路、滨湖西路、滨湖东路（旅博大道以西段）、名山路东段、佛欣路、东胜大街、花园街、胜利南街（光明大道以北段）、名秀路（光明大道以北段）、胜利大道（光明大道以北段）、胜燕路（光明大道以北段）、胜燕北路、宝马北街、宝马南街、龚海路、旅博大道（峨眉河以南段）、南陈街

	三级
	6
	城区
	东至：仙芝竹尖以西
南至：万象北路
西至：黄湾游客中心
北至：乐峨大道
	佛光西路（符北路以北段）、川秀路、名山南路（川秀路以南段）、景区路、峨洪路、瑜伽路、朝拜路、环湖路、万象北路、温泉大道、秀湖东路、秀湖大道、金顶南路、胜利南街（光明大道以南段）、名秀路（光明大道以南段）、胜利大道（光明大道以南段）、胜燕街（光明大道以南段）、滨湖东路（旅博大道以东段）、雪花大道南段、乐峨路、红星中路、红星北路、旅博大道（峨眉河以北段）、光辉路（佛光东路以东段）、万福路（佛光东路以东段）

	四级
	4
	城区
	街道规划范围内除一至三级土地等级外未列明的其他区域
	街道规划范围内除一至三级土地等级外未列明的其他区域。新批准设立的街道，自批准的当月起执行。

	五级
	3
	各建制镇
	除一至四级土地等级外未列明的其他区域
	以上未列明区域，但属于各建制镇规划范围内的土地。新批准设立的建制镇，自批准的当月起执行。



